民诉主观专题突破第六讲课堂笔记（考点8）

【专题8: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接续上次课内容）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关系
1．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适用关系
案外人已经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得再向法院申请再审。
2．与法院因其他原因对原案裁定再审的适用关系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第三人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审理的，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法院应当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所作的判决可以上诉；
（2）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法院可以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时应当列明第三人。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确定
原告：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
被告：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
第三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未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客体
对非讼程序、公益诉讼、涉及身份关系的裁判，都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因此，离婚诉讼的判决，对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等身份关系的判项，第三人不能提起撤销之诉，但财产分割等部分的判项，可以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
财产保全、管辖权异议、准许撤诉等程序性裁定，其功能是推动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即便对第三人利益有影响，也不能被撤销，否则将危害诉讼秩序的稳定。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方式
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五）裁判的作出
1．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2．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3．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人撤销之诉实行两审终审，对法院裁判结果不服，当事人可以上诉。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
（一）异议主体：案外人
特别提醒：执行当事人无权提出执行标的异议。
（二）异议理由：案外人提出执行行为对其实体权利造成损害
（三）异议形式：书面形式
（四）异议期间：案外人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案外人未该期限内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可以依法另行向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等主张权利）
（五）异议审查处理法院：提出异议时负责执行该执行标的的法院。
（六）对执行的影响：在对异议的审查期间，只可以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不得进行处分。案外人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担保请求解除对异议标的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七）异议处理：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八）裁定的救济措施：原判决、裁定错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包括案外人异议之诉和许可执行之诉）。
三、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外人异议之诉
1．管辖法院：执行法院
2．起诉条件：
（1）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法院裁定驳回；
（2）有明确的排除对执行标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
3．当事人确定：案外人是原告，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
4．审理程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5．判决结果：
（1）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
（2）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
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就执行标的的归属提出确权请求的，以被执行人为被告。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以被执行人等为被告提出返还原物、返还价款或者交付标的物、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等给付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6.与执行、再审、破产程序的衔接
（1）与执行程序衔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中，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可申请继续执行。执行法院继续执行的，如果案外人没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则驳回诉讼请求；如果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拿到的执行标的或者价款应当向案外人返还。
（2）与再审程序衔接：执行依据被再审时，若执行标的非原裁判争议标的，或案外人可能享有排除优先受偿权的权益，异议之诉可继续审理，反之则中止。
（3）与破产程序衔接：被执行人被受理破产后，异议之诉先中止，待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后可恢复审理。
（二）许可执行之诉
1．管辖法院：执行法院
2．起诉条件：
（1）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2）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
3．当事人确定：申请执行人为原告，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
4．审理程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5．判决结果：
（1）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恢复执行。
（2）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四、案外人申请再审
（一）执行中案外人申请再审
1．适用条件
（1）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已经被法院裁定驳回；
（2）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3）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
（4）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申请再审。案外人申请再审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不同，不能向生效判决法院的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2．处理程序
（1）案外人是必要共同诉讼人：①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②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2）案外人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人：法院仅审理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对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内容。经审理，再审请求成立的，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维持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二）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申请再审
1．适用条件
（1）案外人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2）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3）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申请再审；
（4）案件未进入执行程序。
2．处理程序
（1）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作出新的判决、裁定；
（2）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